個人組切結書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於   月   日參加
嘉義縣11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個人項目          類別
          組，因未帶學生證，適逢假日學校未能開立學生證明，故以照片身分證明替代。如有冒名頂替或偽變造證件，依規定成績不予計分。


此致
本縣114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籌備工作小組


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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